江苏特聘教授申报材料要求
一、江苏特聘教授推荐表

1、校内评审推荐阶段：申报人需完成推荐表第一至七项。尚未回国的海外应聘者可在推荐表第七项中插入大小合适的电子签名，其余应聘者需本人手写签名。
2、正式材料报送阶段：第八项由学院协助完成，第九至十一项学校将提供统一模板，具体内容人事处在确定推荐人选后另行通知。
二、附件材料
附件材料包括：
1、目录：须标注页码；
2、学历学位证书：海外博士须提供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可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网站地址：http://renzheng.cscse.edu.cn/Login.aspx）在线申请，一般认证须1个月左右，请注意时间节点）；
3、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已全职回国的海外人员均须提供，尚未回国工作的海外人员可不提供；
4、留学回国人员录用审批表：已全职回国、并来我校入职报到的海外人员均须提供，尚未回国工作的海外人员可不提供；
5、专业技术职务证明：教授职称证书或学校正式的职称文件；
6、身份证、永久居留证或护照复印件；
7、相关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8、推荐表中列举的所有科研项目、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复印件；

9、5篇重要创新性论文的全文复印件和刊载杂志封面，以及推荐表中列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复印件；
10、推荐表中列举的ESI、SCI、SSCI、EI、CSSCI收录以及论文他引情况的证明：由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出具，只需提供论文收录及引用检索报告，无需提供详细检索结果或列表，南信大图书馆的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有此业务（网址：http://kjcx.nuist.edu.cn/）；
11、在国外任职或在国内担任重要职务的任职证明：证明由工作单位出具，须有单位负责人签字；
12、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担任职务的证明以及作大会报告、特邀报告的邀请信或通知复印件；
13、学校与推荐人选签订的聘用协议或意向性聘用协议复印件：已正式入职我校的应聘者提供正式签订的聘用协议，可将薪酬等敏感信息隐藏；
14、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类推荐人员，学院党委须就其师德师风、教育教学、创新性理论研究成果、引领和支持思想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等给出书面意见。

15、其他本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证明材料等。
三、职称评定材料

当年（2018年1月1日以后）引进的海外应聘者须同步参加我校2019年教师高级职称评聘工作，按照人事处师资科相关通知要求报送评审材料。应聘者通过学校高级职称评定后，方可作为江苏特聘教授推荐人选。
四、其他注意事项
1、申报书填写后须进行适当的格式调整，避免出现空白页的现象；
2、附件材料须真实、完整、无缺漏；
3、附件材料须严格按照上述顺序合成一个PDF文件,须封面、标注页码的目录，每一页都须标注页码，页码须连续、清晰。
